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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章 

最终条款 

第 22.1 条  附件、附录和脚注  

本协定的附件、附录和脚注构成本协定的组成部分。 

 

第 22.2 条 修订 

一、按照附件 22-A 确定的一般原则和谈判准则，缔约

双方将通过在本协定生效日后开始的第二阶段谈判（以下

简称“第二阶段谈判”）修订服务贸易和投资相关章节和其

对应附件。 

二、第二阶段谈判结果将被并入、成为本协定组成部

分，并且替代本协定相应章节。新修订章节的生效取决于

第 22.5条包含的程序。 

三、除上述修订外，经缔约双方同意可以修订本协定。

经缔约双方同意并按照第 22.4 条生效的修订将构成本协定

的组成部分。 

 

第 22.3 条  WTO 协定的修正 

如果缔约双方已并入本协定的 WTO 协定的任何条款被

修正，缔约双方应协商是否修正本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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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2.4 条 生效和终止  

一、本协定的生效取决于各缔约方完成各自国内必需

的法律程序。 

二、缔约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相互书面通知已完成国

内法律程序。本协定自后一份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60 日后或

缔约双方均同意并在书面通知中确认的其他期限后生效。 

三、任一缔约方均可通过外交途径向另一缔约方书面

通知终止本协定，本协定应于该书面通知发出之日起 180

日后终止。 

 

第 22.5 条 加入 

任何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如就加入条件与缔约双方达成

一致，可加入本协定，其后续批准程序应符合各缔约方和

加入国家或单独关税区适用的法律及程序要求。 

 

第 22.6 条 作准文本 

本协定以中文、韩文和英文书就，三种文本同等作准。

如有分歧，以英文文本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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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2-A 

第二阶段谈判方针 

 

A. 一般原则 

1.缔约双方的目标是在第二阶段谈判中实现服务贸易

和投资的高水平自由化 。 

2.第二阶段谈判将涵盖第八章（服务贸易）、第九章

（金融服务）和第十二章（投资），上述章节各自的附件，

及其他章节中涉及规则的相关条款。 

3.第二阶段谈判将基于负面清单模式进行，涵盖投资

的准入前阶段和服务贸易的模式 3 。 

4.缔约双方同意基于负面清单模式，制订与第八章

（跨境服务贸易）、第九章（金融服务）和第十二章（投资）

相关的整合后的保留清单。新制订的整合后的保留清单，

如附件 I（现有不符措施清单）、附件 II（特定部门、分部

门，或一缔约方可维持现有的、或采取与相关章节义务不

符的新的或更严格的措施的活动的清单）和附件 III（金融

服务）将作为本协定附件，并构成本协定的组成部分。 

5.缔约双方应确保本协定中已达到的特定部门的自由

化承诺水平不会在第二阶段谈判中被降低。 

6.在第二阶段谈判中，缔约双方可回顾相关章节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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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条款。
1
 

7.本协定中不存在任何可被解释为阻止一缔约方在第

二阶段谈判中提出新的案文建议的内容。 

 

B.时间表 

8.缔约双方应尽快启动第二阶段谈判，但不应晚于本

协定生效之日后的 2 年内。 

9.缔约双方应努力争取自第二阶段谈判开始日起两年

内结束谈判。 

 

C. 服务贸易谈判方针 

10.跨境服务贸易章节将通过第二阶段谈判成立，适用

于服务贸易模式 1 和 2。 

11.在跨境服务贸易章节第二阶段谈判结果中，缔约双

方将纳入有关未来最惠国待遇的条款。 

12.在金融服务章节第二阶段谈判结果中，缔约双方将

纳入有关未来最惠国待遇、信息转移和新金融服务的条款。 

13.金融服务章节下的现有不符措施清单，以及特定部

门、分部门，或一方可维持现有的，或采取与金融章节相

关义务不符的、新的或更严格的措施的活动的清单，将作

为附件 III附属于本协定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为进一步明确，第二阶段谈判将基于缔约双方各自的建议文本进行，而非基

于本协定中的条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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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投资谈判方针 

14.缔约双方将回顾第十二章（投资）的所有条款，以

包括投资的准入前阶段，并涵盖包括以商业存在模式提供

服务在内的所有形式的投资。 

15.第二阶段谈判将包括定义、领域范围、国民待遇、

最惠国待遇、最低待遇标准、征收、转移、业绩要求、高

管和董事会、不符措施、投资者-东道国争端解决条款及其

他条款。 

16.在第二阶段谈判的结果中，缔约双方将纳入业绩要

求条款，以对准入前与准入后阶段的投资作出高水平承诺。 

17.在第二阶段谈判中，缔约双方将就间接征收的相关

考虑与例外等议题进行磋商。 

 

E. 与规则相关条款的谈判方针 

18.在第二阶段谈判中，缔约双方将就其他章节中与规

则有关的条款进行磋商。 

 

F. 附件和相关条款的终止和修改 

19.本附件及第 22.2 条（修订）的第一和第二款将在

第二阶段谈判的结果生效时终止。 

20.第 22.2 条（修订）的第三款将在第二阶段谈判的

结果生效时修改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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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缔约双方可商定修正本协定。经缔约双方同意并按

照第 22.4条生效的修订将构成本协定的组成部分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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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授权签署本协定，以昭信守。 

 

本协定于 2015 年 6 月 1 日在首尔签订。本协定一式两

份，双方各持一份，以中文、韩文和英文写成。 

 

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           大韩民国政府代表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